台中縣身心障礙者輔具資源服務中心

輔具租借、回收流程
















94.03.21修定

95.05.10修定

97.02.12修定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個案前往本中心或到宅服務


本中心至機構、團體到點服務





1.出租：適用於一般大眾及身心障礙者，酌收保證金及租金(租借期限以3個月為一期，詳見輔具租借收費表)。


2.出借：適用於學校或機構團體及低收入戶者，僅酌收保證金(租借期限以3個月為一期，詳見輔具租借費用一覽表) 。


◎保證金統一於歸還時退回(需出示收執黃聯收據證明)，並填寫退還保證金領據。


3.回收：回收輔具主要包含移行擺位輔具、病床等，抽痰機及難以消毒、個別化之輔具不予回收。





填寫個案服務單，記錄輔具租借登記表資料，與個案約定服務時間








提供所需服務





1.回收：記錄輔具類型、數量、需整理維修項目，並請捐贈者及記錄者簽名


2.開立收據，收執聯(黃)交予個案，會計聯(紅)釘於服務單


3.回收輔具建檔於輔具清冊


4.資料交予資料處理人員，歸檔至當月資料暫存匣





1.租借：記錄輔具項目、編號、租借日期、限租借期限、租金、保證金，並請個案記錄者簽名，填寫輔具租借登記表


2.租借者填寫申請表


3.開立收據，收執聯(黃)交予個案，收取費用(租金三個月為一期)，可預先續租，會計聯(紅)交予會計


4.資料交予資料處理人員，歸檔至當月資料暫存匣





次月五日前統計後


送主任審閱








1.每3個月與個案聯繫是否繼續租借


2.續租(借)，填寫紀錄，最長期限一年


3.停租(借)，填寫紀錄，視原因結案





審閱後依服務對象、個案編號歸檔


至各類別之個案資料匣











